
 

擋號:

保存年限 :

教育部函

地址: 1 005 1 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真: 02-2397-6800 
聯絡人:林怡君

電話: 02- 7736- 6714 

受文者: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樂理大學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07年3月 6 日

發文字號 : 臺教高(四)字第 1070033707號
速別 :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 獎學金相關資料l份(0033707AOO_ATTCH1.pdf)

主這:函轉 「屏東縣、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及優秀學生獎學金」相關

資料l份(女口附件) ，請怠予公告，以利學生依限提出申

請，請查照。

言兌明 : 

一、依據屏東縣政府107年3 月 5 日屏府教學字第 10707615000

號函辦理。

二、當揭獎學金相關資料，業已刊登於本部「圓夢助學網 J ( 

網址:https://he1pdreams.moe. edu. tw/) ，如學生有申
請需求，可提醒學生上網瀏覽。

三、 貴校如對話揭獎學金有任何疑義，請逕洽該府陳小姐詢問(

電話: 08-732-0415轉3615 )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 : 屏東縣政府、教育部圈民及學前教育署(請轉知所屬國中、高中職校)

|過前1.Jy，翻交娛齡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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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

係存年限:

函屏東縣政府

地址: 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承辦人:陳鈺淳

電話: 08-7320415#3615 
傳真: 08一7320185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3月 5 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學字第 10707615000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21 是8377_10707615000_1_2148377_10707615000_1.doc 、 2148377_107076

15000 1 2148377 10707615000 2.doc 、 2148377 10707615000 1 2148377 10707 
6150003.doc 、 2148377 10707615000 1 2148377 1070761500。在 x1s 、 2148377
10707615000 1 2148377 10707615000 5.x1s 、 2148377 10707615000 1 21 是837
7_10707615000_6.x1s 、 2148377_10707615000_1_2148377_10707615000_7.doc)

﹒
裝

主話:檢送本縣、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及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及

申請表件各一份，請轉知符合申請條件之學生依規定提出

申請，請查照。
Ta d-o 

言兌明 : 

一、依據「屏東縣、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及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

每

點」辦理。

二、申請對象:

(一)清寒獎學金:設籍本縣、六個月以上，現為國內公私立大

專校院及本縣、國、高中(職)學校在學之清寒學生。

(二)留縣、升學獎學金:設籍本縣、三年以上並就讀本縣、高中(

職)學校之學生。

(三)特殊才藝獎學金:設籍本縣、三年以上並就讀本縣、國、高

中(職)學校之學生。

三、本獎學金自即日起至3月 31 日止受理申請，請依F良將申請

表件核章正本及相關資料郵寄(以郵戳為憑)至本縣、勝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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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900扉束市勝利里28鄰蘭州街2號) ，信封土請註明 '00

學校申請106-1清寒及優秀獎學金J '並將的件4(獎學金申 舉

制時整總表)電子檔寄至勝利國小李組長信箱 (tsae72 遺留

0@gmai1.com)。、

四、高中以上階段學生清寒、留縣、升學獎學金申請程序說明如

﹒
裝

這

下:

(一)申請學生請填妥的件1(獎學金個人申請資料檢核表)及

附件2(獎學金個人申請書) ，若申請清寒類別獎學金但不

其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份，請檢附附件3(清寒獎

學金導師證明書) ，並備齊相關證明文件(各項證明文件

如為影本，請蓋學校證明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

)後，由學校進行初審。

(二)就讀學校初審申請資格後，請於附件2(獎學金個人申請

書)及附件3(清寒獎學金導師證明書)加蓋學校關防，並

填妥附件4(獎學金申請名冊彙整總表)及附件5(高中以

上階段獎學金各校申請名冊) ，依在校成績排序後向本府

提出申請。

(三)附件4(獎學金申請名冊彙整總表)及附件5(高中以土階

段獎學金各校申請名冊)電子檔請寄至本縣、勝利國小李組

長信箱 (tsae720@gmai1.com)彙辨，信件主語言青註明:

'00學校申請清寒及優秀獎學金 J '附件電子檔檔名為

: '00學校獎學金申請名冊彙整總表」及 '00學校高中

以上階段獎學金各校申請名冊」。

(四)名冊內各校匯款的學校帳戶戶名、行庫(分行)、帳號(

、學校統一編號、承辦人電話(含手機)及emai1 、

為
新
訂

會

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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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地址等資料務必填寫正確。各項表件請以12號字體

及標楷體繕打。每位學生請擇一申請，不得重複。全校

第一名獎學金不得由第二名以後學生遞補。高中職校如

同時設有普通料及職業類料，可各提報一位全校第一名

。

五、國中階段清寒獎助學金申請程序說明如下:

(一)由各校進行初審後，填妥附件6( 圈中階段獎學金各校申

請名冊) ，若申請學生之身份非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言青檢附附件3(清寒獎學金導師證明書)。

(二)請將附件6(國中階段獎學金各校申請名冊)電子檔寄至

勝利國小李組長信箱 (tsae720@gmail.com)彙辨，信件主

告請言主明: 100學校申請清寒及優秀獎學金 J '附件電

子檔檔名為: 100學校國中階段獎學金各校申請名冊」

裝

T 
• 

• 
吱
"

。

(三)獎學金人數為每3班核予 l位(含特殊班級) ，本校及分校

分開計算，獎學金核定人數依班級數採無條件進位計算

進
可

。

六、特殊才藝獎學金申請程序說明如下:

(一)請填妥附件1(獎學金個人申請資料檢核表)、附件2(獎

學金個人申請書)及附件4(獎學金申請名冊彙整總表) , 

經學校彙辦後，將申請表件及相關資料於持限內郵寄至

﹒
線

勝利國小。

(二)請將附件4(獎學金申請名冊彙整總表)之電子檔以email

寄至勝利國小李組長信箱 (tsae720@gmail.com) 彙辨，

信件主當請註明: 100學校申請清寒及優秀獎學金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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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名稱為 100學校(學生姓名)申請特殊才藝獎學金」

。

七、獎學金審核結果另函通知，未依規定程序申請者(如證件

不齊、未經學校認定核章、逾期或個別申請者等) ，視同資

格不符，不另行通知補件。申請資料無論錄取與否，皆不

﹒
裝 退還。

八、本府為鼓勵優秀學生留縣、升學，請本府所屬各高圈中學校

對國三在學學生加強宣導，並將本獎學金要點公佈於學校

網站首頁，供家長及學生下載參考。

九、大專院校部分敬請教育部協助轉發。

正本:教育部、本縣各公立高中職、本縣、各大專院校、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本縣各私

立職業學校、各高圈中、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離島地區縣市政府

副本:屏東縣屏東市勝利國民小學、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將按梅毒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第4頁，共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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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及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
中攀氏國 97 年 03 月 27 日訂定
中華民商 98 年 04 月 13 日修正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06 日修正

中華氏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屏府教學字第 10日0727400 號修正
中華民國 102 年 08 月 23 日屏府教學字第 10224784700 號修正

中華民圓 103 年 02 月 27 日屏府教課字第 10304342200 號修正第二點、第三點，刪除第十點
中華氏國 104 年 10 月 05 日屏府教學字第 10470056600 號修正第二點、第三點、第五點、第七點、第八點

一、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獎助本縣、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及優秀(含特殊才藝)

學生就學，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獎學金分類如下:

(一)清寒獎學金:凡設籍本縣、六個月以上，現為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及本縣、國高

中(職)學校在學之清寒學生〈不合夜間部、進修部、推廣進修班、建教班

及在職專班、研究所碩博士三年級以上) ，有下列情形之一，並有書面證明

者:

1 、持有鄉鎮市公所出具之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但不含村里長出具之清寒證

明。

2 、家庭突然遭遇變故或其他情形致生活陷於困難，經導師查核並由學校出具

證明。

(二)優秀學生獎學金:

1 、優秀學生留縣、升學獎學金:指本縣、高中(職)學校學生，成績優異自願留

縣、升學或前一學期成績優異，榮獲該校第一名並經學校推薦者。

2 、特殊才藝獎學金:指國高中學生，參加由教育部辦理或教育部核准辦理之

全國性競賽，個人成績榮獲獎項前三名(體育項目由其他專案經費辦理獎

勵除外) ，並經學校推薦者。

三、本獎學金申請類別、條件、獎助額度及應備資料如下:

申請類 申請條件 獎助金額 應備資料

別

清寒獎 凡設籍本縣、六個月以上，現為國內公私立 (一)高中及高職 (一)申請書。

學金 大專校院及本縣、商高中(職)學校在學之清 各四十名， (二)戶口名簿或戶籍膳

寒學生，具備第二點第一款之條件且其各 每名新臺幣 本影本。

科成績符合下列標準: 三千元。 (三)低或中低收入戶證

(一)學業成績(或一般學科)平均八十分(甲 (二)大專院校六 明書或導師證明。

等)以上，研究所學業成績平均八十五 十名，每名 (四)在學證明書及前學

分以上，且無任何一料不及格。 新臺幣五千 期加蓋學校證明章之成

(二)操行成績(或綜合表現)無記過以上紀 元。但五年 績單影本。

錄。 制專科前三

(三)有體育成績者，其體育成績七十分(乙 年依照高中

等)以上(身心障礙者及奉准兔修體育 標準發給。

課者不計)。 (三)研究所以上

1 



(四)研究所及大專入學新生，可以用前一教 十名，每名

育階段別最後一學期成績申請，且獎 新牽幣六千

學金額度餘依前一學期教育階段別之 Y已。

獎學金額度為審核標準。 (四)各國中依

總班級

數，每 3 班

錄取 1 名，

不足 3 班以

名計

算。每名頒

發獎學金

500 元。

優 凡設籍本縣、三年以上並就讀本縣、高中 優秀獎學金

秀 (職)學校之優秀學生，具備第二點第二 (一)申請書。

學 款第 1 目之條件並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二)戶口名簿或戶籍

生 者: 膳本影本。

留 (一)國中 高中:達 PR 九十五以上。 PR 九十七以上 (三)申請免試入學之

縣、 基本學 者，核發每名新 園中在校總成績排名

升 力測驗 臺幣一萬元;成 百分比數證明(限兔

學 成績 績達 PR 九十五 試入學，無圈中基測

獎 至九十六者，核 成績者。百分比數取

學 發每名新臺幣 整數，小數點無條件

金 五千元。 進位)

(四)高中職就學期

間，學期學業總成績

全校排名百分比數證

高職:達 PR 八十以上。 PR 八十五以上 明(取整數，小數點無

者，核發每名新 條件進位)

臺幣一萬元;成 (五)排名百分比數的

績達 PR 八十至 算法，像依學業成績

八十四者，核發 分數由高而低排列計

每名新臺幣五 算。分數越高，百分

千元。 比數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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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
高中:

入學後第一學
1.一新百生零:國二中學在年校度學(含期)前入學

免試入 成績總 期第一次段考

學之學 排名百分比數前百分之三 成績達全校總
(期含第) ;且高中入學後第一學

生 一次段考成績全校總排名百分比數

排名百分比數前百分之三 前百分之三
(含)。

2 一百零三學年度(績獎含學各)後科金入 (含)者，核發每
學:高中新生入學 門 名新臺幣一萬
檻'採圈中會考成 均
達精熟(A++)或依據屏東區 兀。
免試入學超額比敘項目積
分對照表積分達七十分以

上一，並學採期計第入一學次本段縣、考高中後
第 學業
成績總排名百分比數全校
前百分之三(含)。

高職:

1.一百零二學年度(含)前入學

新生:園中在校學期成績總

排名百分比數前百分之二

十(含) ;且高職入學後第一

學期第一次段考成績全校

總排名百分比數前百分之

三(含)

2.一百零三學年度(含)後入學

新生:高職新生入學獎學金

門檻'採國中會考成績各科

均達精熟(A)或依據屏東區

免試入學超額比敘項目積

分對照表積分達六十六分

以上，並採計入學本縣高職

後第一學期第一次段考學

業成績總排名百分比數全

校前百分之三(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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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 全校總排名百

(一)、(二) 分比數前百分

學生就 之三(含) ，核發

學 期 每名新臺幣一

悶，學期 萬元;前百分之

學業總 五(含) ，核發每

成績仍 名新臺幣五千

維持該 凡。

中交總排

名百分

比數前

百分之

五

(含)。

(四)非前 核發每名新臺

(一)、(二) 幣五千元。

之 學

生，就讀

本縣、各

公私立

高中職

校，前一

學期學

業成績

為全校

第 一

名，且無

記過以

上紀錄

者。

特殊才 凡設籍本縣、三年以上並就讀本縣、國、高 每名新臺幣一 (一)申請書。

藝獎學 中(職)學校之學生，具備第二點第(二) 萬元。 (二)戶口名簿或戶

金 款第二目之條件且前一學期各料成績 籍跨本影本。

應符合下列標準: (三)在學證明書及

(一)學業成績(或一般學科)無任何一料 前學期加蓋學

不及格。 校證明章之成

(二)操行成績(或綜合表現)無記過以上 績單影本。

紀錄。 (四)縈獲全國獎項

4 



四、本獎學金申請時程如下:

(一)清寒獎學金及優秀學生留縣、升學獎學金:每學期辦理一次，一年級第一學期

除優秀留縣、升學學生可申請外，餘第二學期始可申請。申請期限第一學期自

十月十日起至十一月十日止，第二學期自三月一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二)特殊才藝獎學金:請於獲獎獎狀上列日期開始三個月內提出申請。

五、本獎學金審查核定原則如下:

(一)已受領公費或已領有政府其他獎學金者，不予發給本獎學金。

(二)本要點各獎項獎學金，除特殊才藝獎學金外，僅能擇一請領。

(三)逾期申請或證件不齊及成績不合標準者，不予受理。

(四)各類清寒獎學金依學業成績先後排序審定發給，其中，除國中清寒學生獎學

金採由總班級數決定各國中錄取名額外，其餘各類別獎學金錄取名額如下:

1.持低收入戶證明學生，佔法定錄取名額二分之一。

2. 持中低收入戶或持有經導師查核學校出具證明之學生，佔法定錄取名額二分

之一。

(五)各類獎學金若有餘額時將留用，經審查委員會通過，可適度移作為調增其他

類獎學金受獎名額之用。

六、申請獎學金所送各項書表，不論審查合格與否概不發還。

七、申請經核准者，由本府專函通知申請人在學之學校轉知於規定期間內持申請人印

章至指定地點請領。

八、本府為審查獎學金申請案件，設獎學金審查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本府教育處

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縣國中校長代表一人、高職校長代表一人、高中校長代表

二人、社會處代表一人、家長代表二人、教師代表一人及教育行政代表一人擔任。

前項審查委員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文領出席費。

本獎學金審查委員會每學期間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九、本獎學金經費來源以本府編列預算支應為主，氏間贊助經費為輔，並得視本府財

務狀況減少獎助學金或停止其辦理。

5 



申請資料檢核表一請申請人自我檢核並勾選巳附資料

檢附資料請自行勾選，務請備齊全部資料並依序排放，

資料不齊或未完成檢核勾選者恕不受理)

申請人姓名:

就讀學校:

科象及年級:

占 i口1.申請書

美 |口 2 戶口名簿或戶籍跨本影本
獎 |口 3.清寒證明書或學校證明書

臺 |口是.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

口 5. 前學期加蓋學校證明章成績單影本

口1. 申請書

口2.戶口名簿或戶籍膳本影本

會 |口3 清寒證明書或學校證明書

菲 |口4 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彩本

學 |口5.前學期加蓋學校證明章成績單影本

事 |口6 上學期高中職全校排名百分比數證明

金 口7 國中會考成績或超額比序(不力。權)證明

口8. 高中職入學第一學期第一次段考及國中在校總成績全校

排名百分比數證明(兔試入學新生)

口 1. 申請書

哼 !口 2 戶口名簿或戶籍跨本影本

主 |口 3 清寒證明書或學校證明書

藝 |口 4.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

事 l口 5 前學期加蓋學校證明章成績單影本

金口 6.推薦函

口 7.榮獲全國獎項證明文件影本

確認已備齊應附資料，申請人簽名:



屏東縣、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及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校 名

申請人姓名

肆 ;f.父->- 拖上

業 料 象
遷 p、 本 縣、 ，性 學 年級組

料1生 年 班

年 月 日 別
校 /、 學

年 學制(高中(職)、五專、二技、大學(四技)、
年丹及學

月

制
研究所、其他)

聯 絡 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必填i

主也 拖上 前
留縣、升學請加填:

學 業 1.上學期排名全校前百分比數:一一; 2.基測 PR 值:一_3.高中職兔

盟可-‘ 試入學第一學期第一次段考入學排名百分比數一一一; 4.函中在校總成

期
績排名百分比數: ; 5. 函中會考 : 6.超額比序(不加權) : 

身份證 聯手各

成 才呆 行 已有記過以上懲處口無受記過以上懲處
~ 號 電話

申

績
體 可月~ 口兔修-請 類 別 檢 的 證 件 言青 勾 還 分

1.口清寒獎學金
口申吉青書

學校口研究所口大專 口戶口名簿或戶籍膳本影本
本學期

口高中口高職 曰:青寒證明書或學校證明書 審查
口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

意見
是否領 口已領受

2.口留縣、升學獎學金 口前學期加蓋學校證明章成績單影本 受公費
口高中口高職 口上學期高中職全校排名百分比數證明 (加

待遇或
口免試口全校第一 白圈中會考成績或超額比序(不加權)證明

蓋學
3.口特殊才藝獎學金 口高中職入學第一學期第一次段考及函中在校總成 其他獎 口未領受

績全校排名百分比數證明(免試入學新生) 校大
助學金

口園中口高中口高職 臼推薦函 印)
臼榮獲全因獎項證明文件影本

審核結呆 (本縣填寫)
、.... .主丟西至 ...... • 一些幸L 斗企....;:;w...，!-tt /~ -u..斗目日月二伍已司，、 .-l- :Fl主..J，.~ 吾""/.祉，萃，、、 了，如.-h ，:，主斗品有J.TTT咱 、d、...品守， 貫主:1 , -r宣" .... 喝足 于>L "" 司.，..:l; ;c>，ι 、月 L-:t;" I'E?' -r-二、τF. ~::，I!: J~ 二x 、I!::， I -r- ~祖冉，‘ J.Jl1T -r 

:了去毒委暑假主掌聲結:早晨農豆、毒品僻靜項目以向附



屏東縣、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及優秀學生獎學金學校證明書
中華民圓 年 月 日

(此處加蓋學校戳記或關防)

1. 學生家庭生活情況

暨本案相關證明

2. 出缺席情形 3.獎懲

4 日常生活表現 5. 團體活動表現

6.公共服務 7.校內外特殊表現

學校審查意見

一、導師證明第 1 至 7 項分別依行為事實記錄之，不作綜合性評價及等第轉化。

二、學校審查意見請力求確實，並於審查後於證明書右上角處加蓋學校戳記或關防。

導師簽名:



2 

3 
4 
5 
6 
7 
8 
9 

10 
總計:

學校帳戶戶名:

行庫(分行) : 

帳號(全為) : 

學校統一編龍:

承辦人姓名、電話(含手機)及email : 

學校地址:



屏泉縣各閩中 106學年度第2學期清寒及優秀獎助學金各校申請名冊

申請學校:一一一一圈中

全校班級數:一一一班
申請獎學金人數: 人

前一學期學

序號 校名 姓名
業平均成績

申請委員別
(3頁達80分以

上)

口低收入戶
口中低收入戶
口導師證明(請附證明書)

口低收入戶
2 口中低收入戶

口導師證明(請附證明書)

口低收入戶
3 口中低收入戶

口導師證明(請附證明書)

口低收入戶
4 口中低收入戶

口導師證明(請附證明書)

口低收入戶
5 口中低收入戶

口導師證明(請們學校證明書)

口低收入戶
6 口中低收入戶

口導師證明(請附證明書)

口低收入戶
7 口中低收入戶

口導師證明(請附證明書)

口低收入戶
8 口中低收入戶

口導師證明(請附證明書)

口低收入戶
9 口中低收入戶

口導師證明(請附證明書)

小吉十

備註:

1.申請學生之身份請各校承辦人務必詳實核對，表格請自行依人數增列或刪減。

2. 本獎學金每3班核予名額1位，本校及分校分開計算，獎學金核定人數依班級數採無條

件進位計算。

3. 各校承辦人請先將本表格電子擋寄至勝利國小李組長彙整(tsae720@gmaí 1. com) ，並
請務必留下承辦人姓名及電話。

承辦

λ 
聯絡電話及分機:

主任:

校長:



屏泉縣106學年度第1學期清寒.&.優秀獎劫學金申請名冊彙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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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詮:l. r科系(學制)J 部分皇宮填:科系(五毒草、二專、大學) ，倒:護理系(五等)或數學系(大學)。成績百分比數限填1 ，2，3 ，4，S(請去掉'10) 。名冊內所有字鐘爵以練楷體12號字填寫。

2. 各校承辦人請先將本表格電子檔寄送勝利國小李組長至是整(tsae720@gm剖l.com) ，主主請務必留下聯絡人姓名及電話。

學校帳戶戶名﹒

行路{分?于):
帳號(全爾)﹒

學校統一編號:

承辦人姓名:
承辦人聯絡電話(合分機，) : 

承辦人手機號碼﹒




